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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有望進一步鞏固 

 

近日除部分中概股相繼回歸令香港的金融市場變得熱鬧之外，亦有多宗關於金融

市場的新聞值得關注。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關係非常密切，而目前內地金融市場

正進一步對外開放，香港而作為內地與國際金融接軌的橋樑，有必要提升香港金

融市場的競爭力，以應對投資者的不同需求。 

 

2020 年 5 月 27 日，香港交易所與 MSCI 簽訂授權協議 推出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

期貨及期權產品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於 5 月 27 日宣布，旗下全資附屬公司香

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與全球領先的投資決策支援工具和服務供應商 MSCI （紐

約上市代號：MSCI）已簽訂 10 年授權協議，將在香港推出一系列 MSCI 亞洲及

新興市場指數的期貨及期權產品。 

 

在授權協議的框架下，初步計劃推出 37 隻期貨及期權合約，分別追蹤多個 MSCI

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推出時間有待監管機構批准及視乎市場情況而定，而市場

普遍預期將在今年第三季度分階段推出，相信港交所屆時將會適時向市場宣布各

個合約的推出時間及細則，同時進一步優化期貨市場交易環境，當中包括正在研

究期貨期權市場在公眾假期交易，以及延長每日交易時間，以方便投資者能夠更

好地管理風險。 

 

其實，MSCI於 2019年 3月 1日公布，將A股的納入因子從 5%分階段提升至 20%。

而鑒於 A 股在 MSCI 指數中的比重提升，若投資者能夠同時在香港金融市場中作

風險管理，相信管理風險的成本會更低及更靈活。 

 

2020 年 6 月 22 日中證監副主席方海星表示：在港推出與 A 股相關的金融衍生產

品時機已成熟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海星於北京財新夏季峰會上表示，支持香港推出基於 A 股

的金融衍生品，此舉不單利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同時亦有助於內地資本市

場的發展。主要因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國際投資者或機構隨著對機制

的認識加深，透過滬深股通投資 A 股市場的交投量正在逐步增加，對利用相關

衍生工具作風險管理的需求亦自然會隨之增加。惟現時相關產品仍待監管機構批

准。 

 

另外，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同一高峰會上透露，未來港府會在互

聯互通的機制上，推動交易所基金納入「深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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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MSCI 表示，放棄新加坡，而選擇在香港推出一系列 MSCI 亞洲及新興市場指數

期貨及期權產品，是因為香港的金融市場更為成熟，有較佳的金融基建及國際投

資者群，加上香港已打通了與內地聯通的投資市場渠道，如「滬港通」、「深港通」、

「債券通」等。如未來香港推出基於 A 股的金融衍生產品，有望進一步提升香

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從技術層面上，這不單有助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吸引力，

更有望將香港提升成為亞洲區的風險管理中心，以及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 

 

資料來源:彭博、新浪財經、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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